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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大執行策略 

三大政策目標 

高等教育未來圖像 合理校數規模調整 招生名額調控目標 

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 
(104年3月27日發布) 

高階人才躍升 
產創業與社會企業 
業研發學研機構 
地方文創 
學校典範重塑 

退場學校輔導 
 行政預警機制 
 人員妥善安置 
 鼓勵新事業發展 
 學校資產合理處分 

大學合作與合併 
公公併、私私併 
跨校聯盟(小手牽大手) 
 科系調整、效地彈性運
用 

 有效活化運營模式及校園資源，增加學校收益，以充實辦學環境。 

 成功引導教研人員及博士班畢業生轉進其他教學場域，或投入產業發展。 

目標 

學校典範重塑 
 強化產學合作、國際合作辦學、
多元實驗教育與其他創新面向 

 以法令鬆綁為主，經費獎勵為
輔，鼓勵提出創新實驗 

因應少子化趨勢… 

一、計畫背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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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
產學
合作 

促進 
國際
合作 

  策略面向 

• 鼓勵師生創業並協助產業創新 

• 協助學校活化校內空間及研究能量 

• 增進教學效果及經營績效，擴大服務對象及內容 

• 建立境外永續據點，增加資源運用及影響力 

• 引進外國大學課程教學及資源，進行標竿學習 

• 擴大境外生類別，提供穩定國際生源 

• 打造實驗場域，逐步改變校園的教與學 

二、計畫簡介(1/3) 

衍生企業 
產學實驗基地 

附屬機構或興辦事業 

境外辦學 
與外國大學合作在臺辦學 

擴大境外生內涵 

參考國際教育趨勢 
規劃國際標竿學習 
進行區域資源合作 
實踐特定教育理念 

辦理 
教育
實驗 

  規劃原則 

•以「促進教育發展」為依歸，擴大服務內容、提升教育品質，非收益或營利為目的。 

•運用既有人員移動、校地活化、知識轉移、資金流通，非直接引進或建置與學校切割。 

•校內人員為主體，凝聚共識並分工；校外合作夥伴可以是國內外、營利或非營利的法人。 

•學校發展鼓勵系所或師生倡議創新計畫制度與環境，並建立遴選機制，擇優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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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鬆綁 

本部已先行調整或釐清「現行法律授權」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的彈性空間 

• 招生規定(招生方式、上課地點、
報考資格認定) 

• 境外招生(境外生名額、外國學生、
僑生及港澳生專班、境外設班) 

• 修業規定(學分時數、畢業學分、
費用收取) 

• 遠距教學 

• 附屬機構及興辦事業 

經核定通過後即可辦理事項(須知表1) 現行法令得自主辦理事項(須知表2) 

• 推廣教育 

• 修業規定(修業年限、畢業學分認
定、學期起迄、評鑑標準、學位授
予、學歷採認、獎助學機制) 

• 校地活化 

• 庶務經費支給 

二、計畫簡介(2/3) 

另提供學校常見申請事項及本部分析說明如須知表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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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標 

階段 獎勵比率 每年最高獎勵經費 

種子階段 有獨特的創意構想 80％ 最高100萬 

啟動階段 規劃完成，開始執行 60％ 最高600萬 

開展階段 擴大執行成果 40％ 最高1,000萬 

採分階段申請及審查，獎勵期滿後應納入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 

經費獎勵階段及額度 

有效活化運營模式及校園資源，增加學校收益，以充實辦學環境 

成功引導教研人員及博士班畢業生轉進其他教學場域，或投入產業發展 

編列經費獎勵須知 

經費獎勵 

符合2項目標 明確產出指標 需提自籌款項 

二、計畫簡介(3/3) 

規劃明確具體 非增設系所或專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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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如何提出申請 

梯次 受理時間 

一 5/1-5/31 
二 11/1-11/30 

申請梯次： 

申請對象：公私立大專校院(可數校跨校合作) 

申請類別：法令鬆綁＆經費獎勵 
(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學位專班或專業學（課）程計畫無經費獎勵補助) 

申請案數：每次最多3案，其中經費獎勵申請案最多2案(但期滿接續申請者，不在此限) 

備文檢附申請計畫書及相關文件一式10份、電子光碟1份 

提案前應視提案內容依各該法令規定，經提校內相關會議通過。 

計畫書請以A4規格直式橫書(由左至右)製作，14字體(級)，請精簡， 

不超過30頁，雙面列印，不同申請案分別裝訂成冊。 

申請方式： 

三、申請作業(1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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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書內容 

 基本資料：計畫名稱及內容摘要 

 計畫目標：教育問題或需求／學校發展關聯性 

 創新作法：創新構想／後續規劃／發展優勢 

 執行進度：至少1~3年／自我或外部評核機制 

 法令需求及經費需求：依需求向本部申請 

 人力配置：執行團隊的陣容經歷簡介及權責分工 

 財務規劃：資金狀況／財務預測／監督回饋機制 

 空間圖儀：可自行支配的校內外使用空間(含座落地點)、專業圖書及設備增購 

 風險評估：分析可能困難疑慮，並提出因應方案 

 產出效益： 
• 從質化量化指標說明成果；申請經費獎勵者，更應有符合目標的產出，及可衡
量的指標。 

• 希望著重在開創不同經營型態、擴大招收境外生、協助教研人員轉進、提升學
習成效等。 

三、申請作業(2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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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審查原則、考核及經費編列 
行政初審原則 

• 所提計畫是否符合教育部政策方向 

• 是否符合本計畫目的：增加學校收益、協助高階人力轉介 

• 所提計畫規劃內容是否具有創新性 (有別於現行管道或機制) 

• 學校現有辦學條件(如財務、招生、師資等)是否足以推動 

• 啟動或開展階段計畫須具體規劃(完成)，且可立即執行者 

委員書面審查原則 

創新性 

鼓勵機制 

選擇標的 

差異作法 

發展性 
校務發展 

回饋機制 

評核機制 

永續 

可行性 
支持 

競爭優勢 

趨勢前景 

風險因應 

執行團隊 

組成分工 

校外夥伴 

績效措施 

資金運用 
經費結構 

財務收支 
  財務劃分    

開創經營型態 

擴大招收境外生 

教研人員轉進其他場域 

提升學習成效 

政策效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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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期中進度說明＋期末成果報告 

• 獲經費獎勵者，追蹤強度相對較高 

• 不定期實地訪評 

計畫核定後之追蹤輔導 

進退場機制 
• 辦理完善、績效卓著者，可申請延長 

• 辦理不善、違反計畫或法規，得予廢止 

考核機制 

• 諮詢窗口／社群平臺／宣傳觀摩(定期邀請通過學校參與) 輔導機制 

四、審查原則、考核及經費編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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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編列注意事項 

• 補助經費不包括編列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、興建改善學校建築設施、支應聘任
編制內教師等費用。但學校為因應啟動及開展階段計畫發展，於編制外新聘博
士級以上(長期性)教研人員，不在此限(非一年性助理)。 

• 以自籌款挹注創新計畫，須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；但學校投資衍生企業之經費
來源，以非學雜費收入之自籌財源為限，且不得超過衍生企業資本50% 。 

• 經費請依計畫內容核實編列，並敘明支應項目與計畫之關聯及必要性。 

• 種子計畫補助款僅支應經常門項目；啟動及開展計畫可編列資本門，補助比率
最高為30%。 

• 獎勵經費執行期間為12個月，倘有結餘款，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
業要點規定辦理；惟結餘款如屬計畫執行之衍生性收入(如學校收益等)，得免
予繳回。 

• 經費支用、流用請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。 

四、審查原則、考核及經費編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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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計畫常見問題 

• 創新性不足 

      規劃內容現行措施或管道即可辦理(須有別於現行機制)。 

• 計畫內容不足 

   1.構想或標題具創新性，但計畫內容未符所欲達成之目標，如：作法僅為課程調整。 

   2.計畫內容不夠具體明確，如：規劃辦理衍生企業，卻未寫出實質具體內容。 

   3.所提啟動階段計畫尚未規劃完成：啟動階段計畫應為已具體規劃完成，可直接執行 

      或運作者，如：校內機制已建立、課程已調整、附屬機構已另向本部提出申請等。 

• 學校資源不足 

   1.構想或標題具創新性，但學校並無相關系所或產學研資源，辦理能量不足。 

   2.各校應檢視自身資源，提出具自我特色及發展之計畫內容，避免複製其他學校計畫 

      構想，如：並非各校皆適合辦理養老村、高齡銀髮教育等。 

 

五、撰寫計畫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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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計畫常見問題 

• 同一計畫不重複補助 

      計畫內容與其他計畫過於雷同或重疊，如：與創新創業扎根計畫相似。 

• 績效指標不夠具體 

      須符本計畫2項目標(增加學校收益、引導高階人力轉介) 且有具體產出指標。 

• 各計畫階段為獨立申請案 

   1.任一計畫不一定須循序申請(種子→啟動→開展)，但若逕提啟動計畫而未規劃完成， 

      審查結果可能改由種子階段開始執行或未通過；申請前請確實釐清執行階段。 

   2.種子計畫為規劃階段，正式執行須於1年後提出啟動計畫申請。如規劃一年後之成果， 

      創新性不足或無法直接執行，仍有可能未通過。 

   3.各校提出設立附屬機構時，須於種子階段規劃其1年內，另循現行管道向本部提出附 

      屬機構申請，始得再提啟動階段計畫。 

 

五、撰寫計畫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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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計畫常見問題 

• 法令鬆綁項目申請不明確 

   1.請列明所欲申請鬆綁之「法令名稱」及「條文內容」：多數計畫未釐清現行法令限 

      制係屬校內法規限制，或教育部法令限制；亦或無涉法令限制。如：校內經費流用 

      限制、私校教師兼職規定等。 

   2.未於計畫書敘明申請之法令鬆綁項目，不予處理。 

   3.學校所提法令鬆綁事項，如涉及須跨部會協商或現階段法令無法鬆綁者，須提替代 

      方案並修正計畫書；或俟本部進行跨部會協商後，始依協商結果辦理。 

• 以增設系所或專班(含境外專班)為主之計畫，原則上不核予補助，但具創新實驗精

神者，提供法令鬆綁彈性。 

 

 

五、撰寫計畫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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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

陳媁玲 專員：02-3343-1185 

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

張玉青 專員 :  02-3343-1122 

• 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申請事宜 

• 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成效考核 

六、聯絡資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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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 
敬請指教 

http://www.google.com.tw/url?sa=i&rct=j&q=&esrc=s&source=images&cd=&cad=rja&uact=8&ved=0ahUKEwim0ezKrMfLAhUJopQKHRJ6DGAQjRwIBw&url=http://littlenine1221.pixnet.net/blog/category/2488821&psig=AFQjCNHAgDnSql7JdHZW7NK4gvR7q0bIGw&ust=1458291297025458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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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教創新轉型 Plus (Facebook): 
https://zh-tw.facebook.com/HEIT.Plus 

 
高教創新轉型 Plus  (網站): 

http://heitoplus.edu.tw/ 

https://zh-tw.facebook.com/HEIT.Plus�
http://heitoplus.edu.tw/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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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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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(參考資料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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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(參考資料) 

教師兼職、給薪規定(一) 

一、公立大學 
(一)兼行政職務之教師，因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限制，尚不得在外兼職。 
(二)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： 

1.現況：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，專任教育人員兼職以禁止為原則，法令另有規定例
外： 

(1)依據「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」為該新創生技新藥公司之「主要技術提供者」，始得
擔任該新創公司之董事。 

(2)除上開情況外，餘應依「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」規定，需代表學校股
份並經學校同意，始得兼任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長、董事、監察人、負責人經理
等職務。 

(3)科技部已修正「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」，放寬未兼任行政
職務之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為新創公司主要研發技術提供者，得兼任該新創公司董事。 

(4)未來修法： 
 A.科技部刻正研擬修正兼任行政職教師之兼職鬆綁規定。 
 B.修訂產業創新發展條例 

(三)給薪：依「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」第6點規定，教師兼職費用之支給，
依據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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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師兼職、給薪規定(二) 

二、私立大學：依本部99年5月13日臺高字第0990081723號函辦理 

(一)校長： 

1.依私校法第41條規定，私立大學校長除於本校教課外，不得於校外專職。 

2.兼任校外專職以外他職之事項及程序毋須報部，逕依法人捐助章程、校長

聘任契約、董事會訂定之校長選聘、監督、考核及解聘辦法等規定辦理。 

(二)專任教師： 

1.私校專任教師應以專職為原則，不得在校外從事其他專職；學校應將此原

則納入聘約規範。 

2.專任教師兼職之機關(構)性質、職位與職務內容，以及時數限制等事宜，應

明定於學校相關章則中，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。 

3.專任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，且須經評鑑符合校內之基本工作要求，

方得於校外兼職，並事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，於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

時，應重新申請。 

附錄(參考資料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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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現行企業進駐產學實驗基地相關規範如下： 

(一)經濟部：企業辦理公司登記時，未就土地分區進行審核；但工廠登記會檢視

土地分區與環保相關證明。 

(二)各區國稅局：於核發營業登記時，僅審核公司或商業登記，未就土地分區進

行審核。 

(三)各縣市政府：文教用地進行公司或商業登記，是否符合土地使用分區原則，

原則上尊重教育部認定，規範較寬鬆；而如文教用地進行工廠登記，尚須考

量是否影響周遭環境。如各地方政府認定違反土地使用分區，會先罰款，再

斷水斷電。 

二、本部已於「大專校院申請創業團隊進駐辦理公司設立登記審查基準」訂定，經本

部專案核定後，大學得利用校內場域，作為師生創新創業之公司設立登記所在地，

達到協助青年或學子創新創業之目的，並得免徵地價稅及房屋稅。 

附錄(參考資料) 
產學實驗基地進駐企業辦理公司登記規定 



2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

一 本部105年9月2日臺教高(一)字第1050104100重新函釋：公立大學未兼行政職
教師得投資學校衍生新創公司，不受本部62年及87年函釋有關教師持股10%
之限制，另私立大學教師投資持股依校內規範及教師聘約而定，亦不受該2
函釋限制。 

二 有關學校教師投資營利事業持有股票規定，應依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、
教育人員任用條例、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例第10條、科學技術基本法第17條
第4項、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理辦法第5條及公立各級學
校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第4點等相關規定辦理。 

三 教師仍應以教職為專職，除法令許可，不得經營商業（私立學校教師視校內
規範及教師聘約而定），學校並應完備校內相關機制，以維護學生受教權益。 

四 科技部「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」第5條規定，因
研發成果貢獻分得持有新創公司創立時之股票，或已設立公司技術作價增資
之股份，併計不得超過40%，如放寬上開限制，該40%之限制建議亦可放寬。 

 

附錄(參考資料) 

教師個人持股比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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